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025年4月22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4月22日我局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8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乐山市市中区乐青路北段(檀木南街至北通路)排水防涝整治工程项目
	乐市环审市字〔2025〕11号
	2025年4月22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5〕11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乐青路北段(檀木南街至北通路)排水防涝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市中区乐青路北段(檀木南街至北通路)排水防涝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总投资12759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燃气管网工程、高压电力隧道工程、通信管网工程、智慧路灯、路灯广告牌、停车位等。本项目建设道路为乐青路北段，南起于檀木南街，向北延伸先后与檀木中街、檀木北街、北通路平交，向北接通江连接线，道路宽度40米，交叉口展宽为50米，全长约1142.669米，设计时速40km/h。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乐发改审批〔2022〕507号，项目代码：2207-511100-04-01-365355）。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乐青路北段配套建设雨水、污水管网等排水设施，并加强日常维护。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路面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加强道路绿化，控制车速，洒水降尘等。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道路管理，全路段限速禁鸣，加强绿化带维护和补种，严格控制车速，加强道路养护等措施降低项目对周围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道路两侧设置垃圾桶，加强环卫清扫，增加扫地车、高压冲洗车等设备定时清扫减少扬尘，项目弃土通过国Ⅳ以上车辆运输至乐山市竹中路综合管廊及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乐山市新竹路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回填。

三、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4月22日

